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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安监〔２０１７〕３４４号

水利部关于印发《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

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部机关各司局，部直属各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

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：

为规范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（以下简称事故隐患）排查

治理工作，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，我部组织制定了《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判定标准，见附件），现就贯彻执行工作提出如

下要求。

一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是水利建设各参建单位和运行管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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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，科学判定隐患级别是排查治理的基础。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认真组织做好判定标准

实施工作，指导和帮助辖区内有关单位熟悉掌握有关方法和标准，

科学合理地进行隐患判定。

二、水利建设各参建单位和运行管理单位是事故隐患判定工

作的主体，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判定标准对排查出的

事故隐患进行科学合理判定。判定标准清单中列出了一些常见隐

患内容，各有关单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增补未涵盖的隐患内容，

也可根据工作经验采用其他方式方法来判定。对于判定出的重大

事故隐患，有关单位要立即组织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要做到整

改责任、资金、措施、时限和应急预案“五落实”。重大事故隐患及

其整改进展情况需经本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

管部门。

三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

制度，依法切实加强督办工作。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

隐患、有关单位上报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要建立台账，认真开展跟踪

督办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责任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
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部直属各单位在试行过程中，对隐

患判定标准如有相关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报我部安全监督司。

联 系 人：石青泉、刘岩

联系电话：０１０－６３２０３２６２、３５２８

电子邮箱：ａｎｑｕａｎ＠ｍｗｒ．ｇｏｖ．ｃ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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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１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

清单（指南）

２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

清单（指南）

３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

清单（指南）

４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

清单（指南）

水利部

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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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

１　总　　则

１．１　为科学判定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防范水利工程

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

定本判定标准。

１．２　本标准适用于水利工程建设期和运行管理期的生产安

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。

事故隐患判定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水利行业有关法律法规、技

术标准，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对相关隐患判定另有规定的，适

用其规定。

１．３　水利工程建设各参建单位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是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。

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过程中

可依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本标准判定重大事故隐患。

１．４　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分为直接判定法

和综合判定法，应先采用直接判定法，不能用直接判定法的，采用

综合判定法判定。

１．５　水利工程建设各参建单位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可

根据判定清单（指南）所列隐患的危害程度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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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标准，结合本单位和工程实际适当增补隐患内容，按照本标准

的方法判定。

２　判定要求

２．１　隐患判定应认真查阅有关文字、影像资料和会议记录，

并进行现场核实。

２．２　对于涉及面较广、复杂程度较高的事故隐患，水利工程

建设各参建单位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可进行集体讨论或专家

技术论证。

２．３　集体讨论或专家技术论证在判定重大事故隐患的同时，

应当明确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措施、治理时限以及治理前应采取

的防范措施。

３　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重大隐患判定

３．１　直接判定。符合附件１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

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清单（指南）》中的任何一条要素的，可判定为

重大事故隐患。

３．２　综合判定。符合附件２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

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清单（指南）》重大隐患判据的，可判定为重大

事故隐患。

４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重大隐患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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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１　直接判定。符合附件３《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

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清单（指南）》中的任何一条要素的，可判定为

重大事故隐患。

４．２　综合判定。符合附件４《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

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清单（指南）》重大隐患判据的，可判定为重大

事故隐患。

５　附　　则

５．１　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　水利部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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